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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 19 屆第 7、8 次臨時會臨時動議案 

臨第2號案     類  別：農  業 

動 議 人：鄭俊雄 

附 議 人：張錦昆、張欣倩、李寶銀、王國忠、温芝樺、陳榮妹、張瀚天、陳玉姬 

案  由：建請縣府成立專案小組，針對特定地區聚焦處理小黑蚊肆虐問題，以提供遊客優質

旅遊環境及維護居民生活品質案。  

大會決議：送縣府研究辦理。 

辦理情形：經彰化縣政府 109 年 6 月 3 日府農務字第 1090160468 號函復：「主旨：有關貴會 

     鄭議員俊雄等提案建議本府成立專案小組，針對特定地區聚焦處理小黑蚊肆虐問

題，以提供遊客優質旅遊環境及維護居民生活品質乙案，復如說明，請 查照。說

明：一、依貴會第19屆第7、8次臨時會臨時動議案臨第2號案辦理。二、經查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業於107年 2月 21日農授防字第1071488137號函公告『跨部會小

黑蚊防治推廣專案小組』業已完成階段性任務，『設置要點』已無必要故予停止適用，

爾後小黑蚊防治業務視發生所屬機關，自行編列預算負轄管權責，合先敘明。三、

本府業於本（109）年 5 月 20 日召開『109 年度彰化縣小黑蚊防治推廣跨局處分工

協調會議』，邀集相關局處討論本縣小黑蚊防治計畫，訂定針對八卦山風景區及山腳

路沿線等小黑蚊發生熱區進行防治，噴灑特殊環境用藥許可藥劑及加強宣導民眾小

黑蚊防治知識達自我防護之效果，以期降低小黑蚊密度及減少民眾受小黑蚊騷擾之

問題。四、本府後續將研議本縣小黑蚊最佳共同防治期，以達共同防治之成效。」。 

正本：彰化縣議會 

副本：鄭俊雄議員服務處、張錦昆議員服務處、張欣倩議員服務處、李寶銀議員服務處、王國

忠議員服務處、温芝樺議員服務處、陳榮妹議員服務處、張瀚天議員服務處、陳玉姬議

員服務處、本府計畫處、本府農業處 

二、第 19 屆第 3 次定期會議員提案 

第1號案     類  別：經  綠 

提 案 人：陳重嘉、莊陞漢 

連 署 人：林茂明、鄭俊雄、張欣倩、賴清美、黃正盛、黃盛祿、洪柏葳、李成濟、蕭如意、

王國忠、陳一惇、許書維、江熊一楓 

案  由：建請縣府擬定性專區自治條例，監督性產業合法化，保障性工作者的生存空間及人

身安全，減低其受傷害跟剝削，以避免產生社會亂象案。  

審查意見：送縣府研究辦理。 

大會決議：照審查意見通過。 

 
壹、決議案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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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情形：經彰化縣政府 109 年 7 月 17 日府綠商字第 1090220836 號函復：「主旨：有關貴會 

     陳議員重嘉、莊議員陞漢等研訂性專區自治條例乙案，因案涉治安管理、產業發展

及土地使用等，含括層面甚廣，尚須審慎研議後再復，復請 查照。說明：一、依

據貴會第19屆第3次定期會議員提案第1號案辦理。二、本縣民風純樸保守，性專

區之設置，觀念前衛，管理複雜，包含地方特質、環境條件、利害關係人調查及共

識願景形成等，尚需費時討論。另從新興產業之投資發展以觀，無論供給、需求面

皆需有穩定成長的發展空間，而近十年來，尚無有投資方表達類此投資意願，其急

迫性及必要性存疑，爰建議俟有投資需求時，再尋求解決之道。」。 

正本：彰化縣議會 

副本：陳重嘉議員、莊陞漢議員、林茂明議員、鄭俊雄議員、張欣倩議員、賴清美議員、黃正

盛議員、黃盛祿議員、議員洪柏葳議員、李成濟議員、蕭如意議員、王國忠議員、陳一

惇議員、許書維議員、江熊一楓議員、彰化縣警察局、本府法制處、本府建設處、本府

計畫處（管制號碼：109B00002）、本府經濟暨綠能發展處商業科 

 

第 2號案     類  別：水  資 

提 案 人：李浩誠 

連 署 人：陳一惇、劉惠娟、黃俊源、鄭俊雄、陳銌銌、張錦昆、李寶銀 

案  由：建請縣府研議將北斗地區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納入內政部營建署補助本縣污水系統

其中之一，讓舊濁水溪流域的水質淨化，造福地區民眾並促進北斗地區觀光產業發

展。  

審查意見：送縣府研究辦理。 

大會決議：照審查意見通過。 

辦理情形：經彰化縣政府 109 年 7 月 10 日府水道字第 1090220946 號函復：「主旨：有關貴會 

     李議員浩誠等提案建議本府研議將北斗地區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納入內政部營建署

補助本縣之污水下水道系統一案，復如說明，請 查照。說明：一、依據貴會第19

屆第3次定期會議員提案（第2號案）。二、本縣北斗鎮污水下水道系統規劃報告係

內政部營建署91年 9月規劃完成，總工程費約15.7億元（當年值為19.7億元），

內容包含水資源回收中心1座（污水處理容量每日1萬5,000噸），污水主次幹管總

長度約 14.6 公里及用戶接管 7,400 戶，且該系統亦屬污水下水道第五期建設計畫

（104 至 109 年度）中已完成規劃待建設之系統。三、本府業以 109 年 7月 2日府

水道字第 1090225829 號函請內政部營建署考量北斗地區都市發展情形納入污水下

水道第六期設計畫補助辦理。」。 

正本：彰化縣議會 

副本：彰化縣議會議員李浩誠、彰化縣議會議員陳一惇、彰化縣議會議員劉惠娟、彰化縣議會

議員黃俊源、彰化縣議會議員鄭俊雄、彰化縣議會議員陳銌銌、彰化縣議會議員張錦昆、

彰化縣議會議員李寶銀、本府計畫處（列管號碼：109B00006）、本府水利資源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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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號案     類  別：工  務 

提 案 人：曹嘉豪 

連 署 人：凃俊任、凃淑媚、陳銌銌、楊妙月、柯振杯、謝彥慧、蕭淑芬、吳韋達、張春洋、

黃盛祿 

案  由：建請縣府以「社會住宅」推動模式來協助更多弱勢族群與年輕人解決居住問題，以

落實政府照顧弱勢族群決心案。  

審查意見：送縣府研究辦理。 

大會決議：照審查意見通過。 

辦理情形：經彰化縣政府 109 年 7 月 2 日府工建字第 1090221001 號函復：「主旨：有關貴會 

     曹議員嘉豪等建議本府以『社會住宅包租代管服務』來協助弱勢族群與年輕人解決

居住問題乙案，詳如說明，請 查照。說明：一、依據貴會第19屆第3次定期會議

員提案第 3 號案。二、查旨揭第一期計畫（106 年度社會住宅包租代管試辦計畫）

自106年起由具高度租屋需求之六直轄市先行試辦（目標1萬戶，執行3年），全案

於108年底結束，執行5,157戶，媒戶率僅52％；第二期計畫自107年起由六直轄 

     市、縣市政府及租賃公會辦理（目標 2 萬戶，執行 3 年），截至 109 年 5 月執行 

     2,881戶，媒合率僅14％。三、復查內政部109年 4月 30日召開『社會住宅包租代

管第3期計畫（草案）』會議，行政院主計總處提及：『截至108年底止，累計目標

戶數 2萬 5,000 戶，實際執行戶數 5,753 戶，達成率僅 23％…考量第 1、2期計畫

辦理期程尚未到期，建議研析執行欠佳癥結點，擬具解決對策，切實檢討改進，提

高達成率…』四、綜上，為擴大照顧弱勢放群，109 年度租金補貼除財稅及設籍條

件放寬外，計畫戶數亦大幅增加為2,476戶，故考量包租代管實際執行成效欠佳及

市場已有完整租賃機制，本府目前仍以辦理租金補貼為優先，後續視各縣市執行情

形檢討辦理。」。 

正本：彰化縣議會 

副本：彰化縣議員曹嘉豪服務處、彰化縣議員凃俊任服務處、彰化縣議員凃淑媚服務處、彰化

縣議員陳銌銌服務處、彰化縣議員楊妙月服務處、彰化縣議員柯振杯服務處、彰化縣議

員謝彥慧服務處、彰化縣議員蕭淑芬服務處、彰化縣議員吳韋達服務處、彰化縣議員張

春洋服務處、彰化縣議員黃盛祿服務處、本府計畫處（列管號碼：109B00009）、本府工

務處 

第4號案     類  別：城  觀 

提 案 人：林庚壬 

連 署 人：陳榮妹、顧黃水花、張國棟 

案  由：建請縣府研議於和美地區推動綠色大眾運具-YouBike租賃系統，以打造節能減碳、 

永續發展的綠色城市，並帶動地方繁榮、增進觀光效益案。  

審查意見：送縣府研究辦理。 

大會決議：照審查意見通過。 

辦理情形：經彰化縣政府109年 7月 13日府城觀企字第1090221127號函復：「主旨：有關貴會 

     林議員庚壬等建議於和美鎮設置YouBike租賃系統案，詳如說明，請 查照。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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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貴會第19屆第3次定期會議員提案第4號案辦理。二、本府目前辦理之公

共自行車租借系統建置及營運管理示範計畫，因一般民眾自行車騎乘距離有限，主

要為推廣民眾騎乘自行車作為短程接駁的公共交通工具，提供『公共運輸最後一哩

路』服務。三、有關YouBike租借站之設置，須審慎評估各鄉鎮人口規模、商業或

觀光活動頻繁程度、交通使用狀況等因素，且YouBike於營運期間，本府僅給付營

運補貼價金，廠商須自負本案營運之盈虧，因此借租站之設置，亦涉及營運規模、

使用率、營運成本及之承攬意願；而依廠商每年繳交之財務報告顯示，彰化縣目前

整體營運仍屬虧損狀態，廠商恐無意願於新鄉鎮設置公共自行車。四、綜上，考量

YouBike 之營運成效及廠商意願，為使本縣公共自行車租借系統能永續營運，暫不

宜增設站點，有關建議於和美鎮設置YouBike租借系統，將依上開考量因素研參。」。 

正本：彰化縣議會 

副本：彰化縣議員林庚壬服務處、彰化縣議員陳榮妹服務處、彰化縣議員顧黃水花服務處、彰

化縣議員張國棟服務處、本府計畫處（列管號109B00014）、本府城市暨觀光發展處 

第5號案     類  別：工  務 

提 案 人：林庚壬 

連 署 人：陳榮妹、顧黃水花、張國棟 

案  由：建請縣府儘速規劃辦理和美鎮嘉卿路進入和厝路往和美市區路段拓寬改善工程，以

紓解交通瓶頸，並保障民眾通行安全案。  

審查意見：送縣府研究辦理。 

大會決議：照審查意見通過。 

辦理情形：經彰化縣政府 109 年 7 月 9 日府工新字第 1090221006 號函復：「主旨：有關貴會 

     林議員庚壬等提案建議本府儘速規劃辦理和美鎮嘉卿路進入和厝路往和美市區路段

拓寬改善工程，以紓解交通瓶頸，並保障民眾通行安全案，復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貴會第19屆第3次定期會議員提案第5號案辦理。二、本案已完成

第一次公聽會召開，目前彙整第一次公聽會民眾陳述意見會議紀錄，道路兩側所有

權人尚有異議，俟協調後將再辦理第二次公聽會及相關用地取得事宜。」。 

正本：彰化縣議會 

副本：彰化縣議員林庚壬服務處、彰化縣議員陳榮妹服務處、彰化縣議員顧黃水花服務處、彰

化縣議員張國棟服務處、本府計畫處（列管號碼：109B00010）、本府工務處 

第6號案     類  別：教  育 

提 案 人：黃盛祿 

連 署 人：柯振杯、張春洋、陳銌銌、楊妙月、尤瑞春、凃淑媚、吳韋達、曹嘉豪 

案  由：建請縣府研議協助埤頭國中全年級教室裝設冷氣設備，以提升學生身心健康及學習

品質案。  

審查意見：送縣府研究辦理。 

大會決議：照審查意見通過。 

辦理情形：經彰化縣政府 109 年 7 月 9 日府教國字第 1090220912 號函復：「主旨：有關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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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議員盛祿等提案建議為提升學生身心健康及學習品質，請本府協助埤頭國中全年

級教室裝設冷氣設備，其後續電費由學生家長共同分攤乙案，復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貴會第19屆第3次定期會議員提案第6號案辦理。二、經查教育部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為協助各國中小改善校園設施、提升教學品質及健全學習環境，

訂有『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充實設施設備作業要點』規定。三、

該校已依據前開要點提具『樂學樓教室新設變頻式空調備及電力改善需求』計畫，

本府並於109年 6月 4日及109年 6月 11日辦理實地會勘瞭解該校需求，將協助爭

取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經費挹注，以改善學生學習環境。」。 

正本：彰化縣議會 

副本：彰化縣議會黃盛祿議員服務處、彰化縣議會柯振杯議員服務處、彰化縣議會張春洋議員

服務處、彰化縣議會陳銌銌議員服務處、彰化縣議會楊妙月議員服務處、彰化縣議會尤

瑞春議員服務處、彰化縣議會凃淑媚議員服務處、彰化縣議會吳韋達議員服務處、彰化

縣議會曹嘉豪議員服務處、本府計畫處（列管號碼：109B00003）、本府教育處 

第7號案     類  別：工  務 

提 案 人：温芝樺 

連 署 人：鄭俊雄、葉國雄、陳榮妹、張錦昆、李寶銀、陳玉姬、凃俊任 

案  由：建請縣府儘速改善彰化交流道南下閘道匯入至台19線及果菜市場環河街口之交通，

以解決交通壅塞、車禍頻繁之現象案。  

審查意見：送縣府研究辦理。 

大會決議：照審查意見通過。 

辦理情形：經彰化縣政府 109 年 6 月 30 日府工新字第 1090221020 號函復：「主旨：有關貴會 

     温芝樺等建議本府儘速改善彰化交流道南下匝道匯入至台 19 線及果菜市場環河街

口之交通，以解決交通壅塞、車禍頻繁之現象一案，詳如說明，請 查照。說明：

一、依據貴會第19屆第3次定期會議員提案第7號案辦理。二、本府刻正辦理『彰

化市大埔截水溝堤岸道路拓寬工程』（簡稱：本工程）細部作業中，本工程起點為台

19彰水橋，後續於起點路口處將改為南北向道路配對單行，以簡化路口車流動線及

號誌時制計畫，增進路口運作效率。同時考量本工程施作期間，須配合各施工階段

進行道路管制，將提前於前方路段設置導引牌面及管制措施，導引車輛改道通行，

降低路口交通衝擊，惟考量該路口整體改善規劃，將於本工程細部設計階段邀集相

關單位召開協調會議研商相關事宜。」。 

正本：彰化縣議會 

副本：彰化縣議員温芝樺服務處、彰化縣議員鄭俊雄服務處、彰化縣議員葉國雄服務處、彰化

縣議員陳榮妹服務處、彰化縣議員張錦昆服務處、彰化縣議員李寶銀服務處、彰化縣議

員陳玉姬服務處、彰化縣議員凃俊任服務處、本府計畫處（列管號碼：109B00011）、本

府工務處道路管理科、本府工務處設施維護科、本府工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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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號案     類  別：行  政 

提 案 人：温芝樺 

連 署 人：鄭俊雄、葉國雄、陳榮妹、張錦昆、李寶銀、陳玉姬、凃俊任 

案  由：建請縣府為公務車統一投保強制險、第三人責任險（傷害、財損）、超額責任險及汽

車另投保車體損失險，以保障公務員安全與自身權益案。  

審查意見：送縣府研究辦理。 

大會決議：照審查意見通過。 

辦理情形：經彰化縣政府 109 年 7 月 2 日府行庶字第 1090221150 號函復：「主旨：有關貴會 

     温議員芝樺等提案『建請縣府為公務車統一投保強制險、第三人責任險、超額責任

險及汽車另投保車體損失險』案，辦理情形如說明，請 查照。說明：一、依據貴

會第19屆第3次定期會議員提案第8號案辦理。二、為保障本府同仁執行公務時之

安全及降低肇事賠償負擔，所有公務車輛原已統一投保強制險及第三人責任險（傷

害、財損）在案，另考量各單位業務屬性、出車風險及經費狀況不盡相同，本府已

於7月1日通告各單位如有加保其他險種之需求，可視實際業務需要及經費狀況自

行辦理加保，以強化本府同仁出車安全及權益保障。」。 

正本：彰化縣議會 

副本：提案議員及連署議員、本府計畫處、本府行政處 

第9號案     類  別：水  資 

提 案 人：温芝樺 

連 署 人：鄭俊雄、葉國雄、陳榮妹、張錦昆、李寶銀、陳玉姬、凃俊任 

案  由：本縣芬園鄉多條區域排水出流口束縮，導致淹水情事發生，建請縣府提送相關因應

計畫辦理改善案。  

審查意見：送縣府研究辦理。 

大會決議：照審查意見通過。 

辦理情形：經彰化縣政府 109 年 7 月 10 日府水工字第 1090220953 號函復：「主旨：有關貴會 

     温議員芝樺等提案建議『芬園鄉多條區域排水因出流口束縮，導致淹水情事，應辦

理改善』一案，詳如說明，請 查照。說明：一、依據貴會第19屆第3次定期會議

員提案第9號案辦理。二、旨案前經議員反映，本府已於109年 2月 26日會勘在案，

因貓羅坑排水於貓羅溪堤岸完成後，出水口位置調整，使排水中下游依靠既有土溝

及水路宣洩，通洪能力難以負荷，造成局部區域淹水。因現況水路不明確，且涉及

私有土地，本府將於今年啟動規劃，尋求有效改善方案。」。 

正本：彰化縣議會 

副本：彰化縣議員温芝樺服務處、彰化縣議員鄭俊雄服務處、彰化縣議員葉國雄服務處、彰化

縣議員陳榮妹服務處、彰化縣議員張錦昆服務處、彰化縣議員李寶銀服務處、彰化縣議

員陳玉姬服務處、彰化縣議員凃俊任服務處、本府計畫處（請解除列管）、本府水利資

源處水利工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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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號案     類  別：教  育 

提 案 人：吳韋達 

連 署 人：曹嘉豪、張春洋、蕭淑芬、尤瑞春、凃俊任、黃盛祿 

案  由：為守護學童健康，建請縣府於縣立學校中全面裝設空氣品質監測裝置，以達警示效

果案。  

審查意見：送縣府研究辦理。 

大會決議：照審查意見通過。 

辦理情形：經彰化縣政府 109 年 7 月 14 日府教體字第 1090220914 號函復：「主旨：有關貴會 

     吳議員韋達等建議本府於縣立學校中全面裝設空氣品質監測裝置，以達警示效果乙

案，復如說明，請 查照。說明：一、依據貴會第 19 屆第 3 次定期會議員提案第

11號案辦理。二、目前縣屬學校共計有215校（含完全中學），其中快官國小等149

校已完成裝設空氣品質檢測器，尚有芬園國小等66校未完成裝設；另國立臺灣大學

群體健康與永續環境之創新暨政策研究中心與本縣合作多層次社區環境空氣污染、

水、食物監測計畫案，刻正規劃於本縣學校裝設70臺空氣品質檢測器，屆時縣屬學

校將全面完成裝設空氣品質檢測器，以達警示效果。」。 

正本：彰化縣議會 

副本：彰化縣議會吳議員韋達、曹議員嘉豪、張議員春洋、蕭議員淑芬、尤議員瑞春、凃議員

俊任、黃議員盛祿、本府計畫處（列管號碼：1091300004）、本府教育處 

第12號案     類  別：消  防 

提 案 人：吳韋達 

連 署 人：曹嘉豪、張春洋、蕭淑芬、尤瑞春、凃俊任、黃盛祿 

案  由：為提升消防安全，建請縣府擬定相關措施並在甲類場所地面或牆面於接近地面處，

增設夜間指引標示，以爭取逃生時間案。  

審查意見：送縣府研究辦理。 

大會決議：照審查意見通過。 

辦理情形：經彰化縣政府109年 7月 9日府授消預字第1090241738號函復：「主旨：有關貴會 

     第19屆第3次定期會議員提案第12號案，本縣消防局辦理情形如說明二，請鑒核。

一、依據貴會第 19 屆第 3 次定期會議員提案第 12 號案辦理（列管號碼： 

     109B00005）。二、鑒於109年 4月 26日臺北市錢櫃KTV火災造成6死數十傷憾事，

為確保是類場所消費者安全，本縣消防局針對轄內列管甲類第1目之錄影節目帶播

映場所（MTV）、視聽歌唱場所（KTV）計165家，要求辦理自衛消防編組演練時，加

入關閉影音設備（包廂音響、麥克風等）之行動（程序），使場所員工瞭解應變行動

要領與提升應變能力，另併同檢視其設置出口標示燈及避難方向指示燈之數量、功

能是否正常，逃生動線是否有雜物干擾等影響避難逃生時間之危害因子，避免類似

事故再次發生，除停業及暫時歇業場所之外，完成比例100％，檢視結果列述如下：

(一)出口標示燈及避難方向指示燈動線無礙家數：152 家。(二)出口標示燈及避難

方向指示燈動線有礙家數：0家。(三)停業家數：12家。(四)暫時歇業家數：1家。」。 

正本：彰化縣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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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彰化縣議會吳議員韋達、彰化縣議會曹議員嘉豪、彰化縣議會張議員春洋、彰化縣議會

蕭議員淑芬、彰化縣議會尤議員瑞春、彰化縣議會凃議員俊任、彰化縣議會黃議員盛祿、

本府計畫處、本縣消防局（火災調查科、災害預防科） 

第13號案     類  別：工  務 

提 案 人：吳韋達 

連 署 人：曹嘉豪、張春洋、蕭淑芬、尤瑞春、凃俊任、黃盛祿 

案  由：為增進自行車使用率，提倡減碳政策，建請縣府於公共空間及商圈等地周邊，增設

自行車停車架案。  

審查意見：送縣府研究辦理。 

大會決議：照審查意見通過。 

辦理情形：經彰化縣政府 109 年 7 月 14 日府工管字第 1090221024 號函復：「主旨：有關貴會 

     吳議員韋達等提案為增進自行車使用率，提倡減碳政策，建議於公共空間及商圈等

地周邊增設自行車停車架案，詳如說明，請 查照。說明：一、依據貴會第19屆第

3次定期會議員提案第13號案辦理。二、有關建議於火車站前後、政府機關公共空

間、商圈、市場周圍及學校等場所周邊設置足夠之自行車停車處數量乙節，考量建

議設置點位涉及地方公所、國營事業或商圈私人場域等相關單位權責，且需就設置

空間、地方特性需求、停車架型式及景觀維護等面向進行評估，爰本府與各鄉鎮市

公所於後續闢建、改善市區道路環境或爭取中央相關補助經費時，將併同納入研議，

以營造友善自車通行環境。」。 

正本：彰化縣議會 

副本：彰化縣議會吳議員韋達、彰化縣議員曹嘉豪服務處、彰化縣議員張春洋服務處、彰化縣

議員蕭淑芬服務處、彰化縣議員尤瑞春服務處、彰化縣議員凃俊任服務處、彰化縣議員

黃盛祿服務處、本府計畫處（列管號碼：109B00013）、本府工務處 

第14號案     類  別：水  資 

提 案 人：楊竣程 

連 署 人：白玉如、黃俊源、柯振杯、尤瑞春、凃淑媚、謝彥慧、黃正盛、曹嘉豪、陳一惇、

蕭如意、林庚壬 

案  由：建請縣府儘速盤點本縣山坡地因不當開採，造成土石流失及山坡邊坡不穩定之高風

險區塊，並研議規劃整治，以避免造成嚴重災害案。  

審查意見：送縣府研究辦理。 

大會決議：照審查意見通過。 

辦理情形：經彰化縣政府 109 年 8 月 17 日府水保字第 1090220954 號函復：「主旨：有關貴會 

     楊議員竣程等提案『盤點民國70年間本縣山坡地因不當開挖造成土石流失及邊坡不

穩定之高風險區塊並研議規劃整治』，詳如說明，請鑒核。說明：一、依據貴會第

19屆第3次定期會議員提案（案14）辦理。二、經查土石採取法於民國92年 2月

6日公布實施，至於92年之前土採案係依據經濟部令頒土石採取規則（經濟部已於

92 年 3 月 12 日令頒廢止）。另依上開土石採取規則第 39 條規定，土石採取人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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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違反有關水利、水土保持等之法令者，依各該法令規定辦理。三、另查土石採

取法92年公佈實施後，本府皆依土石採取法及相關規定要求業者辦理整復，目前植

生情形良好。四、若查有民國70年間本縣山坡地因不當開採，造成土石流失及邊不

穩定等情事，本府將針對相關土地依水土保持法相關規定辦理後續事宜」。 

正本：彰化縣議會 

副本：彰化縣議會楊議員竣程、彰化縣議會白議員玉如、彰化縣議會黃議員俊源、彰化縣議會

柯議員振杯、彰化縣議會尤議員瑞春、彰化縣議會凃議員淑媚、彰化縣議會謝議員彥慧、

彰化縣議會黃議員正盛、彰化縣議會曹議員嘉豪、彰化縣議會陳議員一惇、彰化縣議會

蕭議員如意、彰化縣議會林議員庚壬、本府計畫處（列管號碼：109B00008）、本府水利

資源處 


